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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6-030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将注销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 2,319,580股已回购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159,047,514股的比
例为1.46%。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由159,047,514股变更为156,727,934股。

● 回购股份注销日：2026年5月27日。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4月 23日、2026年 5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内的回购股份共计2,319,580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7日、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三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稳定股价，回购后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截至2024年11月22日，
公司第三期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届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545,804股，占回购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6%，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15.87元/股，最低价为11.01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19,995,441.5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三期股份回
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2024-095）。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0日、2025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四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稳定股价，回购后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截至2025年4月14日，
公司第四期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届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73,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9%，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14.43元/股，最低价为12.5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2,
639.3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四期股份回购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2025-026）。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4月 23日、2026年 5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内的回购的股份共计2,319,580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59,047,514股变更为 156,727,934股。注册资本将由
原来的159,047,514元变更为156,727,934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
月25日、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
销回购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制定、修订
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9）。

三、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4日、2025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第三期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9）、《关于第四期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自
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本次回购股份注销
日期为2026年5月27日，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若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将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注销前

股份数量（股）

58,560,000

100,487,514

159,047,514

比例（%）

36.82%

63.18%

100.00

本次拟注销股份（股）

/

2,319,580

2,319,580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58,560,000

98,167,934

156,727,934

比例（%）

37.36%

62.64%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

决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
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权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
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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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其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
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7月28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4条：“上市公司股票
因第12.9.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披露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的解
决进展情况。”及第12.9.5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12.9.1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
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
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公司将每月披露
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5月6日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
机构，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根据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其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7月28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7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全面内控诊断和责任追溯
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或专业机构，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

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对相关责
任人员依规追责，必要时调整管理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已经做了调整，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宝已经辞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不再代理公司董事会秘书，原财务总监袁建军已经辞去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同意选举王振宇、王苗夫、祝德江、方琪为非独立董事，选举蒋贤品、赵新建、陈
祥强为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同意选举王振宇为公司董事长，聘任方琪为总经理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聘任濮卫锋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王绍武为公司财务总监。公司已
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全面梳理，对缺陷领
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
加以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员依规追责。

2、针对性培训
（1）管理层合规培训
公司将会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公司管理层做专项

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从源头上杜绝此
类违规事项发生。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做了相应调整，公司对内控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公

司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保荐机构针
对性对公司现任管理层做了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

“底线思维”，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规事项发生。
（2）财会人员专业培训
公司财务部门牵头，积极组织对公司全体财会人员开展内外部财会专业知识

培训，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企业会
计准则第4号一固定资产》等相关法规进行重点专项学习，加深财会人员对规则、
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学习。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门已进行三次内部财会专业知识培训，后续将持续加

深财会人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培训、学习，同时将从制度、流程上拉通财
会人员与业务部门的联系。

3、制度完善
公司财务部门结合公司业务特点，修订并完善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算流程，

针对公司的财务工作规范、内控制度执行等财务情况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加
强对公司业务人员的相关培训，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与业务人员间的沟通与协
作，督促业务部门将销售收入确认相关资料及时递交财务部门。财务人员全面提
升专业素养及履职能力，深化对公司业务情况的了解，及时准确确认收入，确保符
合收入确认的各项法规及准则要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已结合公司业务特点编制销售出库、材料到货、仓库盘点等相关制

度，开展了其他内控环节制度的修订。
4、案例警示教育
通过董、监、高微信群不定期推送A股市场公司违规案例，总结管理层违规后

果（行政处罚、刑事责任等），警示合规重要性。
进展情况：
已经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微信群推送相关违规案例，警示合规

重要性，该项工作持续进行中。
5、健全监督机制
（1）内部监督机制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配置，加大内部审计力度，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

计部门的内部审计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已完成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的全面梳理与整合，配备专职人员负责

内部审计工作，加大内部审计工作力度，提高内部审计部门在公司经营运作中的
监察监督作用。

（2）外部监督机制
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内控合规审计，识别潜在风险并针对性改进，如修订公

司相关制度，优化相关流程等；
加强股东方的外部监督作用：优化股东会会议流程，股东会议程结束后安排

股东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优势助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
合规运行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全面梳

理，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
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员
依规追责。

股东会会议流程也已优化，增加股东专项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
优势助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合规运行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6、资金追讨
根据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张宝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 14,

142.00 万元，占用销售货款 4,991.88 万元，合计占用公司资金本金 19,133.88 万
元。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讨侵占资金，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进展情况：
2025年8月1日，公司收到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张宝涉嫌职务侵占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5年9月5日，张宝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目前，张宝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
案件诸暨市公安局已于2026年2月5日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张宝归还的上述占用款项3,000万元，公司将积极关
注此事项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讨侵占资金，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高度重视，通过积极整改，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执行的有
效性，完善内控制度体系相关要求。公司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
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内部控制相关事项带来的影响，依据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
公司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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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大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控股股东罗卫国先生及其控制的天域元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史东伟先生拟向公司提供
不超过0.5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借款额度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即LPR）。公司无需对该等借款提供任何抵押、质押、保证等任何形式的担保，亦
未附加任何其他义务、特殊条件及额外协议安排。

● 本次部分大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是出于支持公司日常资金需求和业务
发展的考虑，是公司向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之外的临时补充，有利于优化公
司整体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8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次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化整体融资结构，满

足公司日常运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卫国先生
及其控制的天域元（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元”）拟向公司提供
总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史东伟先生拟向公
司提供不超过 0.5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上述借款额度有效期均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额度范围内可进行滚动使用，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公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
求情况，在有效期限和额度内合理使用，借款利息将按每次每笔实际借款金额和
实际使用时间计算。本次借款公司无需提供任何抵押、质押、保证等任何形式的
担保，亦未附加任何其他义务、特殊条件及额外协议安排，借款主要用途为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等。

罗卫国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天域元系公司控股股东罗卫国先
生控制的企业，史东伟先生系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8条第（二）项“关联人向上市公
司提供资金，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上市公司无需提供担保，上市
公司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规定，本次借款事项可以免于按
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际交易对手方罗卫国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实际交易对手方史东伟先生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均属于公司关联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一：罗卫国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333弄***
主要职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中泰启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

上海天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关联人二：天域元（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18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洋一路 333号 1号楼、2

号楼
法定代表人：罗卫国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市场调
查（不含涉外调查）；国内贸易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自然人罗卫国持股 60.00%，上海蝉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9.00%，自然人葛燕持股1.00%

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控股股东罗卫国先生控制的企业
关联人三：史东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唐山路1188弄***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人罗卫国先生及
其控制的天域元、史东伟先生均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即LPR）。本次借款公司无需提供任何抵押、质押、保证等任何形式
的担保，亦未附加任何其他义务、特殊条件及额外协议安排。定价原则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方）：罗卫国、天域元（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史东伟
乙方（借入方）：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6年05月26日
借款金额：罗卫国及天域元自愿出借不超过1亿元给乙方，史东伟自愿出借不

超过 0.5亿元给乙方，分批出借，具体借款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上述借款在
额度范围内可进行滚动使用。

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利率：不高于合同签订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即LPR），为3.0%，如遇1年期LPR调整，借款利率将当期及时进行调
整。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大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是出于支持公司日常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

的考虑，是公司向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之外的临时补充，有利于优化公司整
体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本次关联交易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
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维护全体股
东利益，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同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先审核了《关于部分大股东向

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一致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专门会议审
查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实际需求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本次关联交易是在
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原则，且借款利率不高
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原则合
理、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6年05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大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部分大股东向公
司提供借款可有效解决公司快速融资的需求，是公司向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
之外的临时补充，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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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5月26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根据《公司
章程》等规定，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朱路迪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路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7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路迪先生：1989年 0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8年12月至2022年07月，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07月至
2022年03月，任职于上海建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作企业（有限合伙）；2022年04
月至今，任上海昭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6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2026年 5月 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26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1号院4号楼完美世界A座20层会
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池宇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67人，代表股份900,299,69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40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95,117,1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67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62人，代表股份305,182,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73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63人，代表股份305,463,12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8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62人，代表股份305,182,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731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4,038,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45%；反

对 2,48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7%；弃权 3,779,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201,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02%；反对2,48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26%；弃权3,7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2%。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665,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4%；反

对2,40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弃权23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828,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6%；反对2,40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57%；弃权 2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7%。

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9,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9%；反

对 5,957,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17%；弃权 4,864,
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4,640,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71%；反对5,957,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2%；弃权4,864,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6%。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198,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6%；反

对2,65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5%；弃权44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362,3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49%；反对2,65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81%；弃权 4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031,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0%；反

对2,78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7%；弃权48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194,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00%；反对2,78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28%；弃权 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046,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95%；反

对5,92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7%；弃权48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046,9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95%；反对5,92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07%；弃权 4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

7、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08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17%；反

对 6,602,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15%；弃权 3,777,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3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5,082,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017%；反对6,602,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15%；弃权3,7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杜歆、兰梦圻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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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5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

7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刘洪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8人，代表股份 49,378,

88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65%（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47,796,97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56,700股，该等回购股份
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6,540,276股）。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人，代表股份 43,438,80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6人，代表股份 5,940,08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53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7人，代表股份5,
940,18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36%。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983,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01%；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
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2.00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8,998,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04%；反对35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8%；
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3.00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975,1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24%；反对35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0%；
弃权5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36,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39%；反对3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022%；弃权5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39%。

4.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998,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04%；反对35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8%；
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60,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29%；反对3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005%；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66%。

5.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983,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01%；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
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
上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983,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01%；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
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45,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504%；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530%；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66%。

7.0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983,3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91%；反对36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3%；
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44,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420%；反对36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2035%；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5%。

8.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986,3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51%；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
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47,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925%；反对3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530%；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王智律师、马龙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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